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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非财务报告

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专项说明

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茂硕电源”）聘请中证天

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证天通”）对公司 2025 年度

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《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

(中证天通（2026）专审字 21100003 号)，公司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

及相关规定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，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。具体情况说明如下:

一、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原文

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注意，茂硕电源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存在重大缺陷。

因某供应商物料问题引起公司有关产品功能瑕疵，为持续维护客户关系

与市场信誉，公司对部分消费类电源产品的售后问题主动予以妥善处理，并

计提相应预计负债，公司对某供应商相关索赔工作正在积极推进。茂硕电源

存在以下缺陷：某供应商提供的物料具有质量问题，公司以行业通用检测和

管控方式未能及时有效发现物料质量问题；公司生产所用该物料的来源单一

供应商比重过高。

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，我们提醒本报告使用者注意相关风险。需要指

出的是，我们并不对茂硕电源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意见或提供保证。

本段内容不影响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二、公司董事会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说明

公司董事会同意中证天通对公司 2025 年内控审计报告中非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重大缺陷的意见，认为该意见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 2025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的

实际情况，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。

三、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

报告期内，因某供应商物料问题引起公司有关产品功能瑕疵，导致公司少

量适配器产品受到影响。公司第一时间与客户沟通，达成补发合格产品并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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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封存瑕疵产品的处理方案。同时基于审慎原则，公司结合客户的反馈及对

该情况的核查，以剩余质保期内所需补货及预计承担的运输费用等最佳估计

数计提了预计负债。上述事项预计对 2025 年度利润总额有一定影响，但不会对

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公司全面升级《原材料检验规范》，通过增设针对性测试项目、强化可靠性

条件、优化抽样方案及加严出货检测，提升对新型工艺生产的物料风险的检出能

力。针对本次事件中公司遭受的损失，公司已停止与涉事供应商合作，并依法向

其主张权利，目前相关事宜尚在沟通中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但公司将尽一切努

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，规范内部控制

制度，强化内部控制的执行和监督检查，同时通过对风险点的事前防范、过程控

制、事后监督和反馈整改，优化内部控制环境，管控重大风险，形成运行监督、

自我评价、缺陷整改、体系完善的内控闭环管理，从而持续促进公司内控体系持

续有效运行，促进公司健康、持续和稳定发展。

特此说明。

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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